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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5月1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8年5月18日

某男婴，2015 年
6 月 21 日出生，2015
年6月15日发现被遗
弃在义乌市妇幼保健
院，无其他物品，先天
性唇腭裂（已修补），
外耳道畸形。

某男婴，2014年
1月25日出生（估），
2014年2月2日发现
被遗弃在常山县金川
街道上埠村吴村陈家
良家门口。随身携带
奶瓶及部分衣物，现
金580元。双脚先天
性缺陷，右脚只有一
根脚趾，左脚只有三
根脚趾。

某女婴，2015 年
5 月 15 日出生，2015
年5月21日发现被遗
弃在常山县白石镇政
府门口。随身携带出
生日期纸条、尿不湿、
奶粉、奶瓶等。唐氏
综合症。

某女婴，2015年6月
16日出生，2017年3月25
日发现被遗弃在丽水市莲
都区大洋路与灯塔街路口
靠近福利彩票门口。身穿
黑白格子上衣，黑色裤子，
随身携带：一个红色格子
行李袋，一张纸条说明，少
量孩子换洗衣服若干，先
天性心脏病。

某女婴，2014 年 4
月 30 日出生，2014 年 5
月8日发现被遗弃在丽
水市庆元县福利院门
口。身穿淡蓝色内衣
套装，随身携带：一个
行李袋，一张生日纸条
说明，少量孩子换洗衣
服若干，奶瓶1只，奶粉
1 袋。纸尿裤若干片，
先天无肛门病。

联系电话：义乌市社会福利院：0579-5435115；常山县社会福利院：0570-5013275，0570-5013295；
丽水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0578-2028125；丽水市连都区儿童福利院：0578-2131085

关 于 查 找 弃 婴 和 儿 童 生 父 母 的 公 告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郭望龙（公民身份证号332502198408270018）：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执法人
员通过上门及邮寄的方式均未能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城法强催（拆）字【2018】第
0000722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7年8月4日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余城法罚字[2017]第41029229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余杭中队
（余杭区余杭街道禹航路807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后，自行拆除在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18幢1单元
1103室西侧空中走廊上搭建的隔层，并恢复原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收到本

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吴云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吴云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QB118-91055-ZZ），义乌林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吴云根。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吴云根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云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云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71-81968304
吴云根联系电话：13305826651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云根
2018年5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吴云根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
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银行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湖州神格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3年4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S335101M320120060156 S335101M320120060444 S335101M320120060645 S335101M120120008363

本金

10805172.00

欠息

截至2013年 4月21日欠息（利、罚息） 514816.33元

担保人

保证人：安吉福钢管业有限公司、章国奇、王秀莲、陈素忠、李伟峰 抵押物：章国奇、王秀莲所有的位于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业园区二区1幢/2幢房产及土地。

（2017）浙01民终8384号
杭州脉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陈汉洪

与被上诉人杭州脉恩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民终
83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931号

徐永宏：本院对原告朱志灿与你方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
初11931号民事判决书。徐永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朱志灿店铺转让款32000元以及违约利息
35840元（从2013年3月25日至2017年11月25日，按
月利率2%计付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36号

徐开封:本院受理原告徐艳诉被告徐开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8月1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5号

郑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乔司沈水荣建材
店诉被告郑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
月17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91号

李福林、钟明娟：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平诉被告李福
林、钟明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 09 时00分在本院第
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889号

湖州织里棒球服饰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
诉被告湖州织里棒球服饰有限公司、浙
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9月3日上
午9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817号

吴峥:本院受理原告何惠
芳诉被告吴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8月16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37号

施谷青:本院受理原告余

佳佳诉被告施谷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17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922号

缪成峰:本院受理原告韩健诉被告缪成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8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40号

陈建:本院受理原告徐庭瑞诉被告陈建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8555号

王杰（浙江省仙居县南峰街道官塘新村4-3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椒江分公司与王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初855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杰支付原告浙
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
代偿款113 61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王杰支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款
项还清日止以113 61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
期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
告王杰支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代理费3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四、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有权就上述判决一、二、三款

项对被告王杰所有的抵押物（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车
牌号浙J7UF36）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140
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 632元，由被告王杰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906号

方基华：原告李昂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27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方基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昂保证金
2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方基华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495号

宁波阜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告淳安千岛湖旅
游集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27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宁波阜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淳安千岛湖旅游集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场地
及展位使用费7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11月24日起至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557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207元，由被告宁波阜颖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26318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权行

江南支行

江南支行

江南支行

萧山分行营
业部

江东支行

江东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汇藏久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奋进齿轮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浙江锦远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汇丽印染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宏扬英伦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江南)字0305号、2015年(江南)字0306号

2016年（江南）字00332号、2016年（江南）字00333号

2016年（江南）字00197号、2017年（江南）字00039号、
2017年（江南）字00044号、2016年（江南）字00122号

萧山2014银团001号

2017年（萧东）字00004号、2017年（萧东）字00053号

2017年（萧东）字00024号

本金

16,402,889.38

15,980,000.00

18,998,738.14

91,840,000.00

33,600,000.00

25,000,000.00

201,821,627.52

欠息

639,659.92

527,378.65

1,097,
111.49

11,528,
588.98

90,208.41

1,473,861.65

15,356,809.10

担保人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房产、土地抵押+杭州吉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担保+汤宇、何聪聪夫妇保证+汤海苗保证

杭州天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保证+安吉奋进齿轮箱有限公司保证+严利江、孙利华夫妻保证+杭州康明斯有限公司工业用房抵押

杭州康明斯机械有限公司保证+杭州奋进齿轮箱有限公司保证+戴荣祥、李丹保证+杭州萧山朝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戴荣祥、
李丹住宅用房抵押+杨美玲、瞿汉兴住宅用房抵押

锦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自有房产、土地、设备抵押+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精业生化有限公司保
证+宋祖良俞海英夫妻保证+赵建军汤泽亚夫妻保证

浙江汇丽印染整理有限公司工业厂房土地抵押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单小荣、马凤英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明诚化轻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2018年4月30日，温州明诚化轻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255.42万元，其中本金1726.24万元，利
息529.18万元。债务人温州明诚化轻有限公司，位于温州苍南。保证人：瑞安市中信电器有限公
司、瑞安市求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瑞安市东海紧固件有限公司、池仙平、郑丽明、钟志甫、
黄秀雅、冯正伟、施光强、王小芬。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温州明诚化轻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